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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〇一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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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478号）（以下简称

“《意见落实函》”）已收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

“广发证券”）、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晶丰

明源”）、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等相关方对意见

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报告所用简称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释义相同。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楷体（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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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就产品结构中通用芯片占比较高、智能芯片占比较低的情况以及六起

专利诉讼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进行重大事项提示。 

回复： 

【补充信息披露情况】 

（一）请发行人就产品结构中通用芯片占比较高、智能芯片占比较低的情况进

行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源管理驱动类芯片的研发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通用 LED 照

明驱动芯片和智能 LED 照明驱动芯片。报告期内通用 LED 照明驱动芯片是公司营业

收入的主要来源，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3.23%、78.97%、75.63%和 70.17%，

毛利率分别为 16.00%、17.75%、18.89%和 18.05%；报告期内智能 LED 照明驱动芯

片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3.94%、16.87%、16.31%和 21.41%，毛

利率分别为 46.80%、40.49%、39.37%和 38.61%。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20.31%、22.06%、

23.21%和 22.92%，综合毛利率相对较低。 

报告期内，发行人智能 LED 照明驱动芯片毛利率虽然高于通用 LED 照明驱动芯

片，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系智能 LED 照明驱动芯片市场竞争逐步激烈。

未来，如果智能 LED 照明驱动芯片产品毛利率进一步下滑，或因市场竞争原因导致

智能 LED 照明产品销售占比下降，将可能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下滑。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公司特别

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之“（三）财务

风险”中补充披露。 

（二）请发行人就六起专利诉讼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进行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于 2019 年 7月 22日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浙 01

民初 2663-2668 号六起诉讼案件《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诉讼资料，

杭州矽力杰起诉作为第一被告的公司产品存在侵犯杭州矽力杰专利权的情形。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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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诉状》，杭州矽力杰起诉公司两款产品分别侵犯其“ZL201410200911.9”、

“ZL201510320363.8”、“ZL201710219915.5”三项专利，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停止制

造、销售、许诺销售相关涉诉产品并销毁相关库存，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行

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具体详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五、

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之“（四）其他未决诉讼”。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相关案件尚未开庭，案件审理结果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实际控制人承诺“本人将承担判决结果确定的赔偿金或诉讼费用，及因诉讼案

件导致的公司生产、经营损失，以保证不因上述可能存在的赔偿致使公司和公司未

来上市后的公众股东遭受任何损失”。但若公司在上述诉讼中败诉，可能导致公司

涉诉的两款产品未来无法继续销售，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二、公司特别

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之“（四）涉及

专利诉讼风险”中补充披露。 

 

 

问题二 

请发行人就 2019 年上半年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降、信用期放宽、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变化、贸易政策的最新变化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补充信息披露情况】 

（一）2019年上半年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公司主要产品为集成电路产品，从行业趋势看，集成电路产品呈现下降趋势。

导致集成电路产品价格下降的因素包括：技术及工艺进步带动集成度提高，使得集

成电路产品成本下降；市场竞争加剧压缩产品利润空间。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价格

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技术及工艺进步导致的成本下降。然而，公司电源管理驱动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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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未来不排除行业竞争格局变化使得公司需要通过降价方

式应对，而以降价作为竞争手段将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公司必须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进行产品的迭代升级和创新，以维持产品合

理毛利水平。如若公司未能契合市场需求率先推出新产品，新产品未达预期出货量

或市场竞争加剧，将会导致公司产品价格出现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公司主要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每上升或下降 1%，

对报告期各期综合毛利率及毛利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主要产品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对综合毛利率的影响 对毛利的影响 对综合毛利率的影响 对毛利的影响 

通用 LED 照明驱动芯片 ±0.54 个百分点 ±3.06% ±0.59 个百分点 ±3.26% 

智能 LED 照明驱动芯片 ±0.17 个百分点 ±0.93% ±0.13 个百分点 ±0.70% 

主要产品 

2017 年 2016 年 

对综合毛利率的影响 对毛利的影响 对综合毛利率的影响 对毛利的影响 

通用 LED 照明驱动芯片 ±0.62 个百分点 ±3.58% ±0.67 个百分点 ±4.10% 

智能 LED 照明驱动芯片 ±0.13 个百分点 ±0.76% ±0.11 个百分点 ±0.69% 

注：上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每上升或下降 1%，毛利变化的百分比和综合

毛利率变化的百分点。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

险”之“（二）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部分披露。 

（二）信用期放宽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对下游客户执行了较为严格的信用政策，应收账款周转率明显

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受近年来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营环境变化的影响，LED 照明

产品出现销售价格下降、货款收回时间加长的情形。公司下游客户也对产业上游的

芯片供应商提出了放宽信用政策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出于适应市场发展和维护客

户的考虑，公司在保证现金流稳定及应收账款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优质客户适当

放宽了信用政策，但是仍在公司应收账款合理信用期之内。未来，如该等客户出现

无法及时从终端客户回收款项的情况，将可能导致公司出现应收账款收回的风险，

进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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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四、财务风

险”之“（三）信用政策放宽可能导致的应收账款回收困难的风险”部分披露。 

（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关于

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 号），

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符合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

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条件并办理了所得税优惠备案，2017 年度、2018 年度

及 2019 年 1-6 月公司按照 10%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被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

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通过了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号：GR201531000545。根

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203 号），本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2016 年

度企业所得税实际执行税率为 15%。 

2016年至 2019年 1-6月，公司依法享受的所得税优惠金额分别为 258.99万元、

972.52 万元、696.00 万元和 720.96 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56%、

12.02%、8.25%和 15.00%。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优惠金额占利润总额的比例较小，

公司的经营业绩对税收优惠不存在重大依赖。 

但是，如果未来公司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较大变化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取消，公司将可能面临利润总额下滑，将会对公司的盈利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六、其他风

险”之“（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险”部分补充披露。 

（四）贸易政策的最新变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比分别为 2.93%、5.86%、6.31%和 5.74%，且产品

主要出口国家及地区包括香港、印度、新加坡等。上述国家及地区对我国的贸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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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相对稳定，公司暂未受到国际贸易摩擦及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影响。但公司内销

客户主要为国内各大 LED 照明厂商，我国为 LED 照明产品重要生产国，LED 照明

产品对外出口占比较高，使用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对外销售受到贸易摩擦影响，将

间接导致公司 LED 照明驱动芯片销售受到相应影响。 

5 月 9 日，美国政府宣布，自 2019 年 5 月 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 2000 亿美

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加征关税清单中涉及多项 LED 照明

产品、灯具等。公司产品虽然不直接向美国出口，但公司较多下游客户使用公司芯

片生产的 LED 照明产品部分销往美国。因此，上述关税政策直接影响到公司下游客

户，继而可能沿产业链间接影响至公司。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对境内终端

客户的销售暂未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但若未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不排除

公司下游客户经营状况会发生不利变化，进而影响公司产品的销售情况。 

上述楷体加粗内容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

险”之“（三）贸易摩擦风险”部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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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之签字盖章页】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黎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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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孟晓翔                    林文坛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